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灵寿县位于河北省中西部、石家庄市西北部，属山区县。县域总面积1055.74平方公里，辖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6镇9乡、279个行政村，农村户籍户数91894户，农村户籍常住户数63608户，农村户籍人口243601人，农村户籍常住人口数181012人。

我县共有279个行政村，105个村庄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7.63%。农村生活垃圾由第三方公司清扫运营。厕所改造累计完成77975座，改厕率达到92.4%以上。累计创建省级和美乡村75个，重点村8个。滹沱河沿岸17个村庄全部创建为省级和美乡村，其中北城东村被认定为2024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累计创建美丽庭院54328户，精品庭院13875户。165个村庄按照城郊融合型、保留改善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村庄类型，单独或合并编制了村庄规划。截至2025年共争取各级资金11259万元用于全县185个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改善了村庄环境。基本实现了农村安全饮水、公共交通、电网、5G 网络全覆盖。

二、任务目标

一是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根据省、市工作安排，开展县级航拍飞检，定期拍摄农村人居环境典型问题片，落实“问题发现—交办—整改”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效。扎实开展“党员责任区”创建、“最美庭院评选”等特色活动，落实好农户“五包”责任制，充分激发共治共管动力活力，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二是巩固厕所革命成果。持续推进问题厕所排查整改，统筹用好相关资金，分清政府与群众的职责边界，明确群众负责和付费事项，鼓励市场化运作，开展常态化整治提升。创新完善改厕技术模式，加大防冻节水新型厕具的推广力度，着力解决群众冬季不能用或不好用等问题。三是持续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创建工作，力争2026年底新创建不少于10个省级和美乡村，争创更多的重点村。按照“串点连线带面”的工作思路，在滹沱河沿岸和美乡村示范带提档升级的基础上，谋划太行山沿线16个村庄和美乡村旅游度假区、30个县级和美乡村重点村项目。
三、项目内容

为系统推进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26年计划在三圣院乡三圣院村、狗台乡索阜安村、慈峪镇慈峪村三个村庄实施建设项目，总投资90万元。项目按村庄分布及内容如下：
（一）三圣院村（共1个项目，总投资30万元）
1.建设地点：新开西街长230米，宽约3米共690平方米

中心大街长190米，宽约3米共570平方米

新开街长632米，宽约3米共1898平方米
合计3158平方米。
建设标准：15公分厚c25混凝土硬化，95元/平方
米，具体价格以财政评审为准。
3.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 3158平方米，投资30万元。

（二）索阜安村（共1个项目，总投资30万元）
1.建设地点：中心北大街长260米，宽约6米，1560平米；

学校路228米，宽约7米，1598平米。

合计3158平方米。
2.建设标准：15公分厚c25混凝土硬化，95元/平方米，具体价格以财政评审为准。
3.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 3158平方米，投资30万元。

（三）慈峪村（共1个项目，总投资约30万元）

1.建设地点：

慈峪南庄二外路  长160米   宽3米      480平方米
慈峪南庄幸福胡同长160米   宽2.5米    400平方米

 煤建路一号     长40米    宽3米     120平方米
 医院东胡同     长100米   宽3米      300平方米
 靳家园胡同     长60米    宽2.5米    150平方米
 煤建路二号     长110米   宽2.5米    275平方米
 桥东第一胡同   长47.7米    宽3米    143平方米
 桥东第二胡同   长90米    宽3米      270平方米
 桥东第三胡同   长100米   宽3米      300平方米
 顶峰路南       长100米   宽3米      300平方米

晨阳路        长120米   宽3米      360平方米

明山东路      长20米    宽3米      60平方米 合计：3158平方米。
2.建设标准：15公分厚c25混凝土硬化，95元/平方米，具体价格以财政评审为准。
3.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 3158平方米，投资30万元。
四、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一）准备阶段 (2026年1月—2026年5月)。项目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文件及县级实施方案，制定本级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完成项目的设计、预算评审和招投标等工作，做好项目施工前的各项准备。
（二）实施阶段 (2026年6月—2026年10月)。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项目建设程序和步骤，组织项目的实施、监督、资金拨付等。按照项目建设清单内容严格施工，不能随意扩大、减小项目建设规模，确保按期、按质完成项目建设。

（三）验收阶段（2026年11月）。按照项目实施程序，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对项目进行验收，组织审计。
五、资金投入情况

该项目资金全部为市级专项资金，补助对象为具体实施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灵寿县三圣院乡三圣院村、狗台乡索阜安村、慈峪镇慈峪村，资金最终用于支持清单内的具体工程建设。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是项目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要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建设事宜，确保任务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二）严格资金拨付手续。根据有关规定，财政局将资金额度授权给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将资金拨付至村级账户。各项目村按照程序拨付至相关施工单位。项目资金不得用于项目服务费、设计费等配套支出,或偿还乡村债务、建设办公用房、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项目建设无关的支出,且不得提取项目管理费。

(三)完善档案资料。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做好项目档案资料管理，包括：项目设计评审、施工、监督管理、结算审计等各环节资料。建立工作档案(一式两份),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各保留一份。

(四)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建管并重,各相关乡（镇）、村落实相应人员、制度、职责等,项目完成后农业农村局同项目村做好固定资产移交手续。项目村负责固定资产的长效管护,保持项目建设成效,实现村庄基础设施有效管理。

附件:2-1.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

2-2.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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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市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清单

	序号
	县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建设标准（元）
	建设规模
	资金来源(万元)

	
	
	乡镇
	村名
	
	
	
	总投资
	市级投资
	县级投资
	乡村自筹
	其他社会资本

	1
	灵寿
	三圣院乡
	三圣院村
	c25混凝土15cm 厚道路硬化
	95
	3158
	30
	30
	
	
	

	2
	灵寿
	狗台乡
	索阜安村
	c25混凝土15cm 厚道路硬化
	95
	3158
	30
	30
	
	
	

	3
	灵寿
	慈峪镇
	慈峪村
	c25混凝土15cm 厚道路硬化
	95
	3158
	30
	30
	
	
	

	合计
	
	9474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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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

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灵寿县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

	申报地方或单位
	灵寿县人民政府

	项目总投资（万元）
	90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0
	30
	60
	100

	绩效目标
	目标1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等群众急需解决的困难问题，提升村民满意度

	
	目标2
	计划道路硬化9474平方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评（扣）分标准

	
	
	
	
	符号
	指标值
	文字说明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道路硬化
	≥
	8526
	平方米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质量指标
	和美乡村重点村项目建设质量合格情况
	和美乡村重点村项目建设质量合格率
	=
	100 
	%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及时率
	文字描述
	
	2026年11月底前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建设成本
	≤
	90
	万元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效果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村民生活环境
	改善村民出行条件
	文字描述
	
	提升村民幸福度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村庄干净整洁
	文字描述
	
	村庄环境明显改善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村庄基础设施现状
	持续提升村庄出行条件
	文字描述
	
	改善村民出行条件
	《灵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年度任务目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发放问卷进行社会调查，调查项目实施后村民对政策及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
	90
	%
	调查问卷
	年度任务目标

	注：指标值为绩效指标数据；符号可为“＝”或“文字描述”等
	
	




